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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2) 2461/05-06(02)號文件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資料文件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推行 “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推行 “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 (協作計劃 )

的事宜。  

 

背景  

 

2.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政府會

預留 1 億 5,000 萬元，在未來五年加強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以及協助社會

上的弱勢社羣自力更生，包括為社會企業提供援助。  

 

3.  為了加強扶貧紓困工作，政府推行協作計劃。在落實計劃時，我們

也考慮到如何配合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的《區議會角色、職能及組

成的檢討諮詢文件》所載有關加強地區伙伴關係的建議，以推動地區扶貧工

作。  

 

協作計劃的宗旨  

 

4.  協作計劃旨在推動可持續的地區扶貧紓困工作，助人自助，特別是

協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羣自力更生。協作計劃的目的不是給予福利或短期救

濟，而是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可僱用人士的技能和就業能力，並為弱勢社羣

提供機會，讓他們可以自我裝備和更有效地融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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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指引  

 

5.  我們根據扶貧委員會轄下地區為本扶貧工作專責小組所通過的原則

和準則，制定了申請撥款指引。有關的指引載於附件 A，以供委員參閱。計

劃全年都接受申請，任何機構只要符合資格便可提出申請。我們會每半年定

出截止日期，審批在此之前收到的申請。第一批申請的截止日期為二零零六

年八月三十一日。每項獲批准的計劃最多可獲得 300 萬元的資助，資助期不

多於兩年。  

 

諮詢委員會 

 

6.  我們會在本月稍後時間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

有關部門 (即民政事務總署、勞工處及社會福利署 )的代表，以及來自不同界

別的非官方成員。諮詢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審核撥款申請，並建議是否予以批

准；監察和評估獲資助計劃的成效，以及就所有有關協作計劃的事宜向政府

提供意見。  

 

宣傳安排  

 

7.  市民可於本署轄下各諮詢服務中心索取協作計劃的宣傳單張 (見附

件 B)；也可登入本署網站 (網址載於宣傳單張 )，以了解協作計劃的詳情。在

地區方面，有興趣的機構／團體可向當區民政事務處的指定人員查詢有關的

資料。我們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為有興趣的機構／團體舉辦簡報會。各

區民政事務專員也會視乎情況需要，向區議會和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以及區

內有關的機構／團體介紹協作計劃。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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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1 背景  

 民政事務總署推行“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協作計劃 )，以

配合扶貧委員會有關地區為本的扶貧紓困工作。我們推行協作計

劃時，也考慮到如何配合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的《區議

會角色、職能及組成的檢討諮詢文件》所載有關加強地區伙伴關

係的建議，以推動地區扶貧工作。我們相信，推行以地區為本的

計劃和方案，有助於透徹地認清社區需要、更有效地運用社區資

源，並可以持續地創造就業機會和提供支援服務。  

 

1.2 協作計劃的宗旨  

 協作計劃旨在推動可持續的地區扶貧工作，助人自助，特別是協

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羣自力更生。協作計劃的目的不是給予福利或

短期救濟，而是提升可僱用人士的技能和就業能力，並為弱勢社

羣提供機會，讓他們可以自我裝備和更有效地融入社區。  

 

II. 申請  

2.1 資格  

 2.1.1 申請者必須是真正的非牟利機構，並須為：  

  (a) 法定機構或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 (如《公司條例》

(第 32 章 )、《社團條例》(第 151 章 )等法例 )註冊的組

織；及  

  (b) 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第 88 條獲認可屬公共

性質的慈善機構和信託團體。  

  我們歡迎機構與其他機構或區議會合作的計劃申請。  

 



 -  2  -  

 2.1.2 下述申請概不受理：  

  (a) 以個人名義提出的申請；  

  (b) 香港特區政府 (包括決策局、部門等 )提出的申請。  

 

2.2  申請程序  

 2.2.1 申請必須以協作計劃指定的申請書提出。申請書可從民政

事務總署的網頁下載，網址如下：  

   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en_self_reli/index.htm 

 

 2.2.2 申請機構須填妥申請書各個部分，並須按要求提供證明文

件。申請機構須把全部所需的資料打印在申請書上。申請

書的空位如不敷應用，可加另頁詳列有關的資料。  

 

 2.2.3  申請書須載列下列資料 (詳情請參閱申請書 )：  

  (a) 申請機構的名稱和背景，以及證明其符合申請資格

(見上文第 2.1 段 )的文件；  

  (b) 合辦／協辦／支持／贊助擬議計劃的機構的詳細資

料；  

  (c) 計劃的目的；  

  (d) 推行的方法；  

  (e) 工作計劃和時間表；  

  (f) 計劃預期的效益／成效，以及用以計量工作表現的方

法；  

  (g) 計劃的預算；  

  (h) 整段資助期的現金流量預測；  

  (i) 支持申請的其他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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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填妥的申請書須送交“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秘書

處 (秘書處 )，地址如下：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39號  

  中國海外大廈 21樓  

  民政事務總署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秘書處  

 

 2.2.5  申請機構可提交的申請數目不限，可獨自申請或提交與區

議會或其他機構合作的計劃申請，但須證明確有能力完成

各項計劃。  

 

 2.2.6  關於由兩個或以上機構合作的計劃申請，必須清楚訂明各

自應盡的責任，並以其中一個機構為主要申請者。  

 

 2.2.7  我們歡迎各機構與區議會合作，尤其是一些專為個別地區

居民服務的計劃。不過，由於區議會並非註冊公司或社

團，因此區議會一般都不會獲接納為主要申請者。  

 

2.3  截止申請日期和通知申請結果的時間  

 我們初步會每半年邀請機構提出申請，最新一期的截止日期，請

參 考 本 計 劃 於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網 頁

(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en_self_reli/index.htm)。一般而言，秘

書處會在截止申請日期後或接獲有關申請的所需資料後兩個月

內 (以較後者為準 )，通知申請機構有關的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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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撤回申請  

 申請機構與政府簽訂協議之前如擬撤回申請，可隨時以書面方式

通知秘書處。  

 

2.5 重新遞交申請  

 對於重新遞交的申請，除非申請機構對先前不獲批准的計劃書作

出大幅修改，又或提供新資料以證明可解決諮詢委員會之前審核

有關申請時所提出的問題，否則不會獲得考慮。重新遞交的申請

會視作新的申請，並會按同樣的程序審核。  

 

III. 審核計劃書  

3.1 初步審查  

 秘書處會先對所有的申請進行初步審查，並會要求申請機構澄清

計劃書的內容或提供補充資料。申請機構可能須要出席審核會議

介紹擬推行的計劃。  

 

3.2 諮詢委員會  

 3.2.1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政府有關決策局／部門的代表，以

及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從不同界別委出的非官方成

員。委員會的職責如下：  

  (a) 審核撥款申請，並建議是否予以批准；  

  (b) 監察和評估獲資助計劃的成效；   

  (c) 就所有有關協作計劃的事宜向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提供意見。  

 

 3.2.2  委員會的政府代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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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勞工處的代表；  

  (b) 民政事務總署的代表；  

  (c) 社會福利署的代表。  

 

 3.2.3 如申請直接或間接牽涉到諮詢委員會委員，該等委員便須

申報利益，同時不應參與討論有關的申請，以免出現利益

衝突的情況。  

 

3.3 審批準則  

 3.3.1 我們會考慮為下列計劃提供資助：  

 

  (a) 推動可持續的地區扶貧紓困工作以助人自助的計劃

會獲得考慮。由於扶貧委員會已決定優先處理有關就

業、跨代貧窮和清貧長者的問題，擬在地區推行的計

劃如以促進就業為本，藉以持續鼓勵弱勢社羣的兒童

和青少年自力更生，並協助清貧長者融入社會，便可

獲得考慮。申請機構在構思計劃時可參考扶貧委員會

就不同組別人士所定的“貧窮指標”，以及其他相關

的資料。  

 

  (b) 鄰舍層面、地區和跨區的計劃均可獲得考慮，但申請

機構必須務實地設計計劃的推行範圍，確保能夠有效

地落實計劃。  

 

  (c) 雖然每項計劃只會在指明期間內獲得資助，但是我們

歡迎那些在財政上可行並在資助期滿後能持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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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機會的計劃。  

 

 3.3.2 具有下列特點的計劃會獲優先考慮：  

 

  (a) 創造就業機會：通過某種形式的社會企業，在區內創

造就業機會，而有關的職位應針對低技術人士和弱勢

社羣而設。  

 

  (b) 自力更生：計劃設有機制，協助參加者在公開勞工市

場就業，而不是長期倚靠計劃的支援，從而令更多人

受惠。  

 

  (c) 跨界別合作：計劃可推動社區建設，並通過區內不同

界別或機構的協作，共同建立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 

 

  (d) 可持續性：計劃能以自負盈虧的方式或透過吸納其他

資源，在資助期滿後繼續運作。  

 

  (e) 增值：雖然計劃不應以提供福利和救濟為本，但如能

提出一些措施為計劃增值，例如使貧困兒童和極需援

助的長者更容易使用現有的支援網絡和服務等，也會

獲優先考慮。  

 

 3.3.3 下列類別的計劃一般都不會獲得考慮：  

 

  (a) 對促進就業和自力更生沒有長遠效益的一次過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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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康樂活動，如家訪和清潔活動、飲宴、郊遊、嘉年

華會等。  

 

  (b) 現正接受或已申請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的服務或活

動計劃。  

 

  (c) 主要目的是建立社會資本和推動跨界別合作，而沒有

促進就業的計劃。  

 

 3.3.4 在評估個別申請時，會以下列概括準則為依據：  

 

  (a) 申請機構是否有良好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以及過往舉

辦計劃的紀錄是否良好；  

 

  (b) 推行計劃的時間表是否周詳和切實可行；  

 

  (c) 建議的預算是否審慎務實、符合成本效益，以及主要

的開支項目是否備有充分的理據支持；  

 

  (d) 建議的計劃是否有其他資助來源，或如由其他機構資

助是否更加適合；  

 

  (e) 是否有其他團體已經或正在進行類似的工作，以致或

可能導致工作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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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資助範圍  

4.1 資助形式和範圍  

 4.1.1 獲資助機構的撥款一般會涵蓋整個計劃期，並定期發放，

用以支付：  

  (a) 計劃初期必要的資本開支 (例如購置設備、進行裝修

工程等 )；  

  (b) 不多於兩年的營運開支 (包括職員薪酬 )。  

 

 4.1.2 只有在核准的計劃期內直接因計劃而產生的開支，才可記

入撥款帳目內。在職員薪酬方面，只有直接被委派推行該

計劃的額外人手開支 (包括僱主支付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

才可獲得資助。不過，獲資助機構可利用不多於計劃總成

本 5%的中央行政費用，支付與計劃有關的間接職員費用

及其他行政開支。在設備方面，只有為推行計劃而購買或

租用額外設備的開支，才可記入撥款帳目內。擬購置的設

備必須是計劃不可缺少或特別需要的；申請機構應盡量利

用現有設備或租用所需的額外設備，務求充分善用撥款。 

 

 4.1.3 除非獲秘書處批准，否則資本開支和營運開支的撥款不可

互相調撥。假如計劃的成本包括租金及差餉，有關開支也

應獨立入帳。除此之外，開支項目一般都會以整筆撥款的

方式處理。  

 

 4.1.4 計劃須於獲批撥款後六個月內開始實際運作／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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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假如就計劃聘請員工 (計劃書所批准者 )，必須在招聘過程

中嚴格遵守公開、公正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僱用條款必須

符合有關條例的規定，且不得較同類公務員職位的僱用條

款為佳。  

 

4.2 資助額  

 4.2.1 為了資助更多有意義的計劃，每項計劃最多可獲得 300

萬元的資助，但並無預設資助額下限。  

 

 4.2.2 有關額外撥款和延長資助期的申請，一般不獲考慮。  

 

V. 行政及財政安排  

5.1 協議條件  

 5.1.1 獲資助機構須與政府簽訂協議，並須遵守協議所載的一切

條款、本指引、諮詢委員會或秘書處不時就核准計劃或撥

款發出的所有指示和信件所載的條款。  

 

 5.1.2 核准計劃須按協議和核准預算推行。如欲更改、修訂或增

補核准計劃或協議的內容，包括更改計劃的推行期、計劃

涵蓋範圍、運作模式、或主要的預算項目 1，須事先取得

諮詢委員會或秘書處的書面批准。  

 

5.2 付款安排  

 5.2.1 用以支付資本開支 (購置設備、進行裝修工程等費用 )的撥
                                                 

1 申請書第三部分“財政預算及現金流動預算表＂所列的任何單一開支項目，如超逾整體預算

的 20%，均為主要的預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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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會以先墊後付的方式發放。獲資助機構在申請發還有

關款項時，必須提供經核證的發票或票據。  

 

 5.2.2 用以支付營運開支的撥款，會每季預先發放，或按諮詢委

員會在考慮計劃書所載的現金流量預測後認為合適的期

間預先發放。  

 

 5.2.3 如發覺計劃不再可行或嚴重偏離原定的計劃內容，又或有

關計劃的戶口仍有大量撥款尚未使用，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可保留權利不予發放其餘撥款。  

 

 5.2.4 用以支付營運開支的最後 10%的撥款會暫緩發放，待最後

經審計的帳目結算表和評估報告提交並獲秘書處接納

後，才會發放。  

 

5.3 帳簿和紀錄  

 獲資助機構須為計劃妥為備存獨立的帳簿和紀錄，並於計劃展開

後至少保存五年，以供查閱。  

 

5.4 為計劃開立的銀行帳戶和有關的利息  

 5.4.1 獲資助機構須在香港註冊的持牌銀行開立一個無風險的

有息獨立港元帳戶，以專門處理與該計劃有關的所有收支

帳目。只有獲發核准撥款的機構的授權代表才可使用該帳

戶支付有關的開支；尚未使用的撥款餘額，須一直存放在

該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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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為計劃開立的銀行帳戶 (見第 5.4.1 段 )所得的一切利息收

益須全數用以推行該計劃。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所得的利

息收益不得作計劃以外的其他用途，也不得從計劃帳戶支

付任何負利息。  

 

5.5 採購程序  

 5.5.1 獲資助機構在採購設備、貨物或服務時，應力求審慎；除

非已取得秘書處同意，否則必須遵照下列程序辦事：  

  (a) 每次採購的設備、貨物或服務的總值如多於港幣

5,000 元但不超逾港幣 1 萬元，須邀請至少兩家供應

商提交報價單；  

  (b) 每次採購的設備、貨物或服務的總值如多於港幣 1

萬元但不超逾港幣 5 萬元，須邀請至少三家供應商提

交報價單；  

  (c) 每次採購的設備、貨物或服務的總值如多於港幣 5

萬元但不超逾港幣 50 萬元，須邀請至少五家供應商

提交報價單；  

  (d) 每次採購的設備、貨物或服務的總值如達港幣 50 萬

元或以上，須以公開招標的方式進行；  

  (e) 獲資助機構應選用報價最低的供應商，否則須提出充

分理由及妥為記錄，以便日後進行審核。  

 

 5.5.2 所有與計劃有關的報價單和招標文件，均須在計劃完成或

協議屆滿後至少保存三年，以供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和審計

署署長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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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設備的擁有權  

 5.6.1 獲資助機構須備存一份設備登記冊，用以記錄以撥款購買

的各項達 1,000 元或以上的固定資產。  

 

 5.6.2 動用撥款購買的設備由獲資助機構擁有。在推行計劃的整

段期間以至其後的三年內，獲資助機構如欲轉讓、出售或

處置任何動用撥款購買的設備／固定資產，須事先取得秘

書處書面批准。獲資助機構須把出售得益 (如有的話 )再投

資於計劃。  

 

5.7 計劃所得的收入和撥款餘款  

 5.7.1 推行計劃所賺取的全部收入，不論是否已在計劃書上申

明，均須撥入計劃帳目內並在計劃完成時入帳，藉以再投

資於計劃，使計劃得以繼續運作。  

 

 5.7.2 計劃在資助期內從營運所得的任何盈餘均須再投資於計

劃。  

 

 5.7.3 計劃完成或終止之後，任何在扣除計劃確認的總開支後尚

未使用的撥款餘額，均須歸還政府。  

 

 5.7.4 計劃如有任何虧損，諮詢委員會和民政事務總署概不負

責。  

 

 5.7.5 如計劃基於任何原因在核准資助期內或資助期屆滿時停

止運作，政府保留權利優先就計劃停止運作後的出售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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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索，所申索的金額會視乎個別情況而定，最高可達

計劃的核准撥款額。  

 

5.8 計劃資料和數據的使用情況  

 政府可使用任何與申請撥款和推行計劃有關的資料和數據，進行

與協作計劃有關的研究、調查和分享會。  

 

VI.  監察機制  

6.1 定期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  

 6.1.1 獲資助機構須就計劃涵蓋的有關期間 (即由簽署協議至資

助期完結為止 )提交下列報告：  

  (a) 年中工作進展報告 (包括財政報告和現金流量表 )—

在年中提交 (即在六個月後的兩個月內提交 )；  

  (b) 周年報告 (包括經審計的周年會計報表 )—在會計期

結束後的兩個月內提交；  

  (c) 最後評估報告 (包括最後經審計的帳目 )—在議定的

計劃完成日期／計劃終止日期後的兩個月內提交。  

 

 6.1.2 周年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應包括經審計的帳目和審計師

報告 (詳情請參閱第 6.2 段 )。如未能提交報告，或所提交

的報告資料不足、不詳或有虛假成分，或會暫停發放或終

止撥款。  

 

6.2 經審計的帳目結算表  

 6.2.1 獲資助機構須提交經審計的周年帳目。有關帳目應包括審

計師報告 (當中述明撥款的運用是否符合有關的規定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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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負債表、收支結算表、現金流量表，以及帳項附註。所

有帳目均須經執業會計師審計。  

 

 6.2.2 經審計的周年帳目須於會計期結束後的兩個月內提交，而

最後經審計的結算表，則須不遲於計劃完成／終止後兩個

月內提交。  

 

 6.2.3 獲資助機構須自行委聘審計師。如審計工作涉及額外開支

(即審計師的費用 )，有關的額外開支可以先墊後付的方式

向協作計劃申請發還 (核准計劃的撥款並不包括審計師酬

金 )，數額如下：  

 

資助額  可發還的審計師酬金上限  

(每年 )  

100萬元以下  5,000元  

100萬元至 300萬元  10,000元  

 

6.3 探訪和進度檢討會議  

 諮詢委員會成員或秘書處職員可探訪有關機構以了解核准計劃

的推展情況，也可舉行進度檢討會議，以審視計劃的進度和成

效。獲資助機構須協助安排這類探訪及會議。  

 

6.4 提前終止計劃  

 假如計劃基於任何原因在核准資助期結束前提前終止，必須事先

取得諮詢委員會書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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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資助期結束後的監察安排  

 6.5.1 為監察核准計劃持續發展的能力，獲資助機構必須在核准

資助期結束後每年 (最多三年 )提交進度報告。  

 

 6.5.2 在核准資助期結束後三年內，如計劃基於任何原因停止運

作或變更擁有權，政府會保留權利優先就計劃停止運作或

轉讓擁有權後的出售得益提出申索；所申索的款額會視乎

個別情況而定，最高可達有關計劃的核准撥款額。  

 

VII.  在申請過程中向申請者提供的協助  

 

7.1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秘書處  

 關於申請事宜如有任何查詢或需要協助，請聯絡秘書處：  

 

地址：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39 號  

中國海外大廈 21 樓  

民政事務總署  

“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秘書處  

電郵地址：  e s r _ s e c r e t a r i a t @ h a d . g o v . h k  

網頁：  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en_self_reli/index.htm

查詢電話：  2123  8383  

 

7.2 地區層面的協助  

 申請者如在申請事宜上需要協助或有意與區議會商討合作事

宜，也可聯絡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區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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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中西區 聯絡主任主管 

(西區) 

2852 3473 2815 2155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 

海港政府大樓地下、11 樓及

14樓 

 

東區 一級聯絡主任主管 

(專責事務) 

2886 6522 2904 8744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9號 

東區法院大樓地下 

 

離島 聯絡主任主管 

(大廈管理／村代 

表選舉) 

2852 4379 2815 2291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 

海港政府大樓 20樓 

九龍城 高級聯絡主任 

(地區聯絡) 

2621 3438 2621 3199 九龍紅磡德豐街 18 至 22 號

海濱廣場 1座 1706至 1713室

 

葵青 聯絡主任主管 

(葵涌西) 

2423 0225 2494 8079 新界葵涌大窩口道 15號 

大窩口邨社區中心 1樓 

 

觀塘 一級聯絡主任 

(觀塘中) 

2171 7481 2331 2809 九龍同仁街觀塘政府合署 

地下、1樓、3樓及 4樓 

 

 

北區 聯絡主任主管 

(粉嶺) 

2675 1780 2675 4414 新界粉嶺璧峰路 3號 

北區政府合署地下、3樓及

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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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西貢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西貢) 

2792 3380 2792 9440 新界西貢親民街 34號 

西貢政府合署地下及 2樓 

 

沙田 聯絡主任主管(東)4 

 

2158 5332 2695 4305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號 

沙田政府合署 4樓 

 

深水埗 聯絡組主管(東) 

 

2150 8166 2360 1931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地下及

4 樓  

 

南區 高級聯絡主任 

(南區) 

2814 5707 2552 4939 香港香港仔海傍道 3號 

逸港居地下及 1樓 

 

大埔 行政主任 

(社區事務) 

 

2654 1237 2652 1187 新界大埔汀角路 1號 

大埔政府合署 

荃灣 聯絡主任主管(北) 2498 4582 2412 0244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174 至

208 號荃灣地鐵站多層停車

場大廈 1樓及 2樓 

 

屯門 行政主任 

(社區) 

2451 3037 2450 3014 新界屯門屯喜路 1號 

屯門政府合署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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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灣仔 高級聯絡主任 

(灣仔) 

2835 1995 2147 0465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號 

修頓中心 21樓 

 

黃大仙 聯絡主任主管 

(社區建設) 

3143 1150 2350 5421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號 

龍翔辦公大樓 6樓 

 

油尖旺 一級聯絡主任 

(大廈管理 3) 

2399 2553 3427 9426 九龍旺角聯運街 30號 

旺角政府合署 1樓 

 

元朗 行政主任 

(社區事務) 

2470 1117 2474 7261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69號 

元朗民政事務大廈 

 

 

VIII. 有關申請者的個人資料須知  

8.1 收集資料的目的  

 申請書上填報的個人資料，會供民政事務總署辦理申請及進行其

他有關的安排之用。填報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  

 

8.2 披露資料  

 我們或會向政府其他決策局、委員會和部門披露有關本計劃申請

書上填報的個人資料，以作上述用途。  

 

8.3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第 18 及第 22 條，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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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申請者有權查閱和更正他們填報的個人

資料，包括索取有關資料的副本。   

 

8.4 查詢  

 如對申請書上填報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和更正有關

的資料，請聯絡：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39 號  

中國海外大廈 21 樓  

民政事務總署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秘書處  

電話號碼： 2123  8383  

電郵地址： e s r _ s e c r e t a r i a t @h a d . g o v . h k  

 

 


